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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根據政府於 2023 年年底，公佈《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中，指出居住環境

欠佳的住戶約有 12.75 萬，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住戶有 9.36 萬個，佔當中超過七成。不

少「劏房」住戶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雖然政府及立法會於 2022 年實施了「劏房」租

務管制條例，， ，「劏房」租客提供租賃權的保障，但措施只屬治標，，並未治本，根本問

題是應該提升及改善基層市民居住環境。 

 

2 房委會最新公佈，截至今年 3月底，一般申請者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稍有回落，降至

5.7 年，但輪候時間仍然較長。政府預期會於 2026/27 年，透過增加簡約公屋的供應，

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可以降至 4.5 年，紓緩基層市民住屋的需要，這是一個良好的發展勢

頭。 

 

3 不過，仍有不少基層市民不符合或無申請公共租住房屋，，「劏房」作 基層住屋最後

的「避風港」，客觀上是有其需要性。然而，違規及劣質的「劏房」絕不能忽視，，香港作

 繁華的大都市，，是不應容忍這類住房長期存在的，。政府於 2023 年的《施政報告》中，

提出解決「劏房」問題，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進行調研，本會表示非常支持，

也充滿期望。 



4 
 

 

 

對解決「劏房」的立場及原則 

 

4 目前公營房屋供應，尤其是傳統公屋的落成量穩步上升，但仍然是追趕落後，，在這

段期間，，，「劏房」對於基層市民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棲息之所，，客觀上也不能一子 

全部予以取締，甚至對於符合法規的「劏房」，也應容許繼續存在，。要解決「劏房」問題，，

首先應取締劣質的「劏房」，即未符合最低規範標準的住房，也需要 最低標準釐定準

則，有關準則，更應聚焦於處理分間樓宇單位，減少對其他私人樓宇單位租賃的影響。 

 

5  確保「劏房」供應穩定的現實需要，本會認 可容忍未符合最低標準的「劏房」，

在一定時間繼續存在，以給予改善或提升的機會，，逾時應予以取締，以，「杜劣質，促合

規」的手段去處理，「劏房」問題。而對於違反土地契約條款改作住宅用途，如工廠大廈、

商廈，以及違例天台搭建物等，應遵從現時法例及執法部門跟進處理，予以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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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劏房」登記制度 

 

6 要有效提升「劏房」的質素，以及杜絕劣質「劏房」再湧現， 「劏房」釐定最低

的安全及衛生標準是有必要的。本會明白到，要釐定一個最低的規範標準或許不容易，

需要先由政府作 界定，「劏房」業主可透過認可專業人士， 單位進行相關的認證(如

結構安全及衛生等)，，以符合最低標準，可可進行有效的「登記」，營營「劏房」。後後 

未有登記或未能成功登記的業主營營「劏房」，則視 違法，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及後果。 

 

設「劏房」最低居住面積 

 

7 政府於 2020 年，，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小組組」，當時委託了機構進行調查，共訪

了 4萬個住宅單位及綜合用途單位，其中有 3,300 個樓宇單位確認設有分間單位，約 2.9

萬個樓宇單位確認 沒有分間單位。5,800 個樓宇單位因拒絕訪問無法確認。有 2,300 個

樓宇被確認 非住宅用途或空置。 

 

8 在研小報告中，約在 11,700 個分間樓宇單位中，進行了 6,300 次訪問，有約 41.7%

劏房住戶，居所樓面面積 「7至少於 13 平方米」，即，「75 至少於 140 平方呎」；而政

府統計處於 2016 年進行的報告(，《2016， 中期人口統計， -， 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

位人士》)中，有 66.9%劏房住戶居住於同類面積的單位，，而在 2021 年進行的《2021 年

人口普查， –， 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有 58.0%劏房住戶居於的單位同類

面積，比例上較 5年前少，但仍較其他單位面積的租戶人數 多(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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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參考三份報告按居所樓面面積劃分的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住戶數目 

居所樓面面積 

(平方米) 
2020 調查報告 2016 主題報告 2021 主題報告 

<7 21.3% 12.0% 9.5% 

7，-，<13 41.7% 66.9% 58.0% 

13，-，<20 19.5% 16.8% 25.5% 

≥，20 12.2% 4.3% 7.0% 

 

9 而在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方面，2020 年調查報告的中位數， 11.5 平方米(約

123 平方呎)，而 2016 年主題性報告的中位數， 10 平方米(約 107 平方呎)，而在

2021 年主題性報告的中位數， 11 平方米(見表二)。 

 

表二：參考三份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 

居所樓面面積 2020 調查報告 2016 主題報告 2021 主題報告 

平方米 11.5 10.0 11.0 

平方呎，  123 108 118 

， *， ， 1， 平方米， =，10.764， 平方呎 

 

10 本會認 ， 避免過份對「劏房」業主造成影響，平衡可改善劏房租戶居住環境的

前提子，本會建議可參考《2016 主題報告》的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即 10 平方米，再

略 調低，建議劏房的最低面積設定 不少於 9平方米(約 100 平方呎)，，相能能進一步

減低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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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劏房」最低規範標準 

 

11 因應本會提出 「劏房」進行登記，建議單位內須要設有最低要求，讓居住質素符

合可接受的水平。本會尤其關注「劏房」單位內的安全及衛生，除了最低居住面積外，

建議「劏房」單位內應設獨立的廚房及廁所，設定適度的逃生通道、房間高度，，配置基

本消防設備，如滅火筒或滅火毯，限制明火煮食，以及 租戶設獨立的水錶及電錶等；

此外，亦須關注大廈公共地方安全問題，如消防設施的配置是否足夠，，否則 再營營「劏

房」，將增加大廈內的居住人口，造成更大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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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推行政策的適應期 

 

12  針對未符合最低標準的「劏房」，可容許業主透過改善工程後出租分間單位。不

過，考慮到會涉及「劏房」的結構、間隔及設備的改動及更新，亦會影響現有「劏房」

租戶，按現時劏房租務管制條例中，租戶設有續租優先權，一般租約定 首兩年，受續

租保障兩年，共四年，。本會建議 落實執行登記制度，可由政策推行起計，，設 3年期的

適應期，，給予較充裕的時間，，讓，「劏房」業主成成單位的繕工工程， 逾期未能成成及

進行「登記」，則無法營營「劏房」。 

 

加強執法及安置受影響居民 

 

13 取締劣質「劏房」，執法行動是至關重要，，政府應透過加強巡查，，對於違規的「劏房」

業主提出檢控，亦應加強罰則。同時，在取締部分「劏房」時，政府應增加安置的資源，

如以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或利用部分閒置的社區隔離設施，，在有需要時安置受影響

的「劏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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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解決劣質「劏房」，租金管制適時才決定研小與否 

 

14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分間單位資料，據 2024 年 2 月份，在全港各區劏房租金中

位數之中，，以灣仔的 最高，月租達$8,000，，屯門 最低，月租達$4,200，，，「劏房」租金

按不同地區有不同水平(見表三)。 

 

表三：分間單位(俗稱「劏房」-， 各區域及各地區租金中位數 

， ， ， ， ， ， (差餉物業估置署， 2024 年 2 月) 

各地區 月租(元)  各地區 月租(元)  各地區 月租(元) 

中西區 $6,500  東區 $5,900  南區 - 

灣仔 $8,000  - -  - - 

九龍城 $5,000  觀塘 $5,750  深水埗 $4,600 

黃大仙 $5,800  油尖旺 $5,183  - - 

離島 -  葵青 $6,000  北區 $4,350 

西貢 -  沙田 $5,500  大埔 $5,000 

荃灣 $5,350  屯門 $4,200  元朗 $4,250 

 

15 社會一直有指「劏房」租金的呎租每每高於私人豪宅，認 政府有需要制定「起可

租金」，即在首兩年的租賃期內，規定業主須釐定單位租金在指定水平內。本會自政府研

小「劏房」租務管制條例起，雖認同應 「劏房」設「起可租金」， 基層市民提供可負

擔租金的住房，但 然在現階段取締劣質「劏房」，以及要求業主提升單位居住質素的同

時，嚴格限制「劏房」的營營收益，本會擔心因而會減少「劏房」的供應，以現時公營

房屋供應仍處較低水平，公屋平均輪候時仍較長，須要慎重考慮有關措施的後果，利弊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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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會認 ，現時政府應優先集中精力，處理好解決劣質「劏房」的問題，同時透過

增加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以及傳統公屋單位的供應，讓「劏房」住戶有更多的選擇，

以及有足夠安置的資源，再留意市場發展適時才決定研小與否，屬穩妥的做法。 

 

 





 






